
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(97 學年度起入學適用) 
項     目 項     目 

一、 修業年限： 
(一)最低修業年限：四年 

(二)可延長修業二年(不包括休學二年) 

 2.本系選修科目：不少於  64 學分；承認之選
修學分含（但不限）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課
程規劃表之課程。 

 
3.承認外系學分：不限 
 
4.其他特別規定： 
(1)本學士學位學程選修課程，除課程規劃表

外，其他跨院或跨系之課程，經學程主任同
意者，皆可列計為畢業學分數。 

(2)校際選課須符合本校規定。 
(3)學程課程規劃表之課程，可能因開課系所未

開課或未成班等因素停開。 
 

二、應修最低畢業總學分數共128學分，包括： 
(一)通識課程： 

1.大一國、英文(必修，共 10 學分，但通過免
修標準者免修) 
(1)大一國文：4 學分 
(2)大一英文：6 學分 

2.其他通識課程(必修，共 20 學分) 
人文領域與社會科學領域共 14 學分(其中
各一領域不得低於 6 學分)、自由選修任一
領域 6學分。 
開放自由選修之 6學分，本學士學位學程
不設限科目。 
 

(二)體育課程：(不計入畢業學分，大一大二必修)
(1)基礎體育學群：一、二年級必修，採興趣

選項，合計 4學分。 
(2)選項體育學群：三年級以上選修，採興趣

選項。 
 

(三)國防教育課程:97 學年度起國防教育課程皆
改為選修且不列入畢業學分數計算。 

 
(四)專業課程 
  
1.必修科目及學分數       必修 34 學分 

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
(1) 普通化學 半 3 
(2) 有機化學 半 3 
(3) 有機化學實驗 半 1 
(4) 普通微生物學 半 3 
(5) 生物化學 全 6 
(6) 生物化學實習 半 2 
(7) 生物技術導論 半 3 
(8) 生物資訊 半 3 
(9) 分子生物學 半 3 
(10) 細胞生物學 半 3 
(11) 專題研究（一） 半 1 
(12) 專題研究（二） 半 1 
(13) 生物技術產官學講座 半 1 
(14) 專題討論 半 1 

 

三、輔  系：學生修習輔系之學分，應在其主系規定
最低畢業學分以外加修之(至少二十學分)，詳細科目
及學分請見教務處課務組公告事項。 

四、雙主修：修讀雙主修學生，除應修滿本學系規定
畢業科目學分外 ，且至少應修滿加修學系全部專業
（門）必修科目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資格(至少四十
學分)。 

五、學程：凡修滿各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，由本
校發給學程修讀證明。詳細科目及學分請見教務處課
務組公告事項 

※必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規定，由各系依課程規劃表填列。  
※自 93 學年度起學士班畢業條件明細表以 93 學年度版本為主，如無課程或學分異動，不須每學年提送；
畢業條件明細表異動應配合課程規劃，並以簽呈知會教務處(註冊組)。 

 
 


